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已成为全社

会的共同责任。 16周岁以下的未成

年人正处在成长发育时期， 身体各

种机能和心智尚不成熟， 为保护未

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促进义务教育

制度的实施， 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法律明确规定，禁止招用童工。

据调查， 被执行人某小吃店未

核实招录人员的真实信息， 招用未

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持续两个月，

该行为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

六十一条第一款的明确规定。

杨浦区人社局依据《未成年人

保护法》 第一百二十五条、《禁止使

用童工规定》第六条第一款，向该小

吃店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警告；按照

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处5000元罚款

标准给予处罚，共罚款10000元整。

然而， 该小吃店老板却心存侥

幸， 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 没

有提起复议、 没有起诉， 也没有在

规定时间内履行相应的义务。 杨浦

区人社局于是向杨浦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该案现已审查完毕， 杨浦法

院裁定准予强制执行。

“童工”， 是指未满16周岁受

用人单位招用从事有经济收入的劳

动的少年儿童。 招用未满16周岁的

未成年人是使用童工行为， 因受雇

方不符合主体资格条件， 用人单位

与童工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

招用单位应严格关注年龄要

求。 一旦非法招用童工， 将面临沉

重法律后果。

民事责任： 童工虽然因主体

资格欠缺不能缴纳社会保险，但是

如果工作中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

职业病，非法招用单位应当给予一

次性赔偿。《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

员一次性赔偿办法》 第三条规定：

一次性赔偿包括受到事故伤害或

者患职业病的职工或童工在治疗

期间的费用和一次性赔偿金。 一次

性赔偿金数额应当在受到事故伤

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或童工死

亡或者经劳动能力鉴定后确定。 如

果童工或者童工的近亲属就赔偿

数额与单位发生争议，按照劳动争

议的有关规定处理。

刑事责任：《刑法》第二百四十

四条之一规定： 违反劳动管理法

规，雇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从

事超强度体力劳动的，或者从事高

空、井下作业的，或者在爆炸性、易

燃性、放射性、毒害性等危险环境

下从事劳动，情节严重的，对直接

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

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

行政责任：《禁止使用童工规

定》第六条规定：用人单位使用童

工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每

使用一名童工每月处5000元罚款的

标准给予处罚，在使用有毒物品的

作业场所使用童工的，按照《使用

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

规定的罚款幅度，或者按照每使用

一名童工每月处5000元罚款的标

准，从重处罚。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应当责令用人单位限期将童工送

回原居住地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所需交通和食宿费用全部由

用人单位承担。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七条

规定：单位或者个人为不满16周岁

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的，由劳动保

障行政部门按照每介绍一人处5000

元罚款的标准给予处罚；职业中介

机构为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介

绍就业的，并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吊销其职业介绍许可证。

但是， 也有特殊情况需要注

意。 考虑到文艺、体育等工作的特

殊性，《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十三

条的规定明确，文艺、体育单位经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同意，可以招用不满16周岁的专业

文艺工作者、运动员，应保障被招

用的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其接

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实践中常见的

儿童演员也不属于使用童工。 根据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 第十三条规

定：学校、教育培训机构依法组织

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进行不影响

其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的教育实

践劳动、职业技能培训劳动，不属

于使用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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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姚安珂 记者 徐荔

前男友不断求复合，心

软答应后得到的却不是真心

相待，而是各种谎言。姑娘小

王的父母甚至还被这个“准

女婿”蒙骗，相信他出示的所

谓“冻结证明”，借了 200 万

元给他用于“公司经营周

转”。 他们没想到，证明是假

的，公章是假的，“准女婿”的

所谓高学历也都是假的……

2024 年 12 月，静安区人民检

察院以涉嫌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

对“准女婿”万某提起公诉。

出示“证明”，向“准岳

父”借款

事情要从 2022 年 6 月说起。

万某和小王曾交往过一段时间， 两

人分手后， 万某不断求复合。 “他

隔三差五联系我， 约我见面， 问我

可不可以复合。” 经过一段时间的

追求， 小王答应了万某。

小王回忆，在相处时，万某曾告

诉她，家里有房子要拆迁，几百万元

拆迁款马上就要到账。 又提到外公

过世，留下一笔几千万元的遗产。

两人复合一个月后的一天， 万

某突然向小王提起， 他正和朋友合

伙做生意， 但公司经营困难， 需要

一笔 200 万元资金周转。 遭到小王

拒绝后， 万某又提出向小王父母借

款。 抱着帮一帮男友的考虑， 又想

到男友马上就有巨额钱款到账， 小

王开口向父亲王先生提起此事。

“我们觉得这个事情不大对

头。 ”听说这事后，王先生一直抱有

怀疑的态度， 直到万某带去了一张

盖有某公安分局公章的证明， 写明

万某名下有资金被公安机关冻结。

“等卡解冻了，我外公的5000万元遗

产就能打过来。”万某还邀请王先生

夫妇到他的公司做客， 并再三保证

一个月后一定把钱还上。

看着信誓旦旦的“准女婿”，

加上“公章” 的说服力， 老两口当

天就去银行完成了这笔转账， 万某

也为此出具了一份借款 200 万元的

借条。

可是， 随着转账时间过去一个

月， 万某却没了动静。 王先生尝试

主动联系万某， 对方却以“公安机

关案子太多， 钱款解冻时间延期”

“正在找人疏通关系” “案件移交

其他公安分局办理” “外婆身体不

适” 等各类花样百出的理由拖延还

钱时间。

王先生拿出万某的借款材料，

结果发现所谓公安机关开具的“冻

结证明” 漏洞百出， 甚至还出现了

错别字。 直到王先生拿着“冻结证

明” 找到民警， 才被证实盖在“冻

结证明” 上的公安机关“公章” 是

伪造的。 于是， 王先生选择报警。

“公章”是假，学历也

造假

经查明， 为了打消“准岳父”

的疑虑， 万某事先从网上购买了某

公安分局“公章”， 并制作了一份

能证实自己有还款能力的证明。 后

来， 王先生夫妻还得知， 这个“准女

婿” 不但伪造公章、 证明， 甚至在找

工作时， 对外宣称的学历都是假的。

经进一步查证， 万某入职时， 曾

拿出“某知名高校硕士研究生毕业证

书” “二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资格

证”。 但某知名高校证实， 万某在研

究生管理系统数据库中“查无此人”。

经司法鉴定， 上述资格证内页的“上

海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印文也

是假的。

2024 年 7 月， 公安机关将此案

移送至静安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承办

检察官在梳理全案证据后认为， 万某

伪造证明文件来证实自己有还款能

力， 以此向“准岳父” 借款 200 万

元， 后将该钱款用于填补个人欠款。

借款后， 万某陆续有部分还款行为，

他提供的身份证、 姓名、 住址、 联系

方式等均为真实， 且没有隐匿行踪，

客观上也在还款， 因此不构成诈骗

罪。 但万某先后伪造公章三枚， 损害

了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的正常管理活

动和信誉， 涉嫌伪造事业单位印章

罪。 在检察官耐心细致释法说理下，

万某认罪认罚， 在家属帮助下退赔王

先生全部损失， 并取得王先生谅解。

日前， 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万

某因犯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被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 6 个月， 缓刑 1 年， 并处

罚金 1 万元。

爱情诚可贵， 法律不可欺。 那些

以爱之名包装的“完美身份” 和“甜

甜恋爱”， 不能越过法律红线。

检察官提醒， 在开始一段缘分

前， 请记得为你的“情感账户” 设

牢“反诈防火墙”： 核实身份信息是

交往的基石； 拒绝非常规的转账是

自护铠甲； 保留转账、 聊天记录是

维权盾牌。 一旦发现被骗， 第一时

间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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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张宇桐 记者 徐荔

在繁华都市的街角， 有一家小吃店人来人往， 烟火气

十足。 可谁能想到， 这家普通的小吃店里竟藏着一个关乎未

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棘手问题。

近期，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收到杨浦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提交的申请， 即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申请强

制执行。 这起特殊的案子， 牵出了一桩非法招用童工的事

件， 敲响了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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